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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　　漫谈竞赛论

引 子

这是 年 月 日至 日 也就

是那一年春节期间 写的关于竞赛论的

篇系列短文。对竞赛论我只读过一部著作，那

就是本文中提到的冯 诺依曼

）和摩根斯特恩（ ）合

写的《竞赛论和经济行为》。冯 诺依曼是有名

的数学家，匈牙利人，二次大战期间入美国籍。

他在好几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他长期在
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。今天，

美国普林斯顿有两条大街，纪念在那个大学曾

生活过两位学者。一条是爱因斯坦大街，还有

诺依曼大街。竞赛论也一条就是冯 是冯 诺

依曼开创的一 他门数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。

和摩根斯特恩合著的这本书，就是为这个学科

奠基的著作。由于这部著作用了许多数学公式，

而这些数学公式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轻松地看得

明白的。也就是说这本书里不少地方对一般读

者来说是深了一些。现在我写的是通俗小品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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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介绍了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和论述。此外也

有一些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道理和杜撰的说

法。我写了这样一些给大家看看，也许能够引

起读者对这一门学科的兴趣。同时我也联系一

些我国经济实际，如专门讲了一篇关于股市交

易的文章。也许正在思考经济问题或者还从事

经济操作的读者，会对它发生点兴趣。

竞赛论：掌握现代市场经济

文化的一个重要学科

我想写若干关于“竞赛论”的通俗短文。这

是其中的第一篇。

我认为“竞赛论”这门学问对于我们掌握

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是很有用的一门科学。

“竞赛论 的中”是英文

译“。竞赛论”便是以“竞赛”为对象的一个科

学部门。

这个英文字，作为名词，它的第一义

便是游戏、玩耍。第二义便是比赛、竞赛。策

略、花招则是它的转义。

译成中文用怎样的字好？

我曾考虑过使用“游戏论”。后来一想，游

戏这个概念比较广泛。带有竞赛意味的游戏，也

有不带竞赛意味的游戏。小孩子玩积木、拿着

氢气球，都可以说是游戏，但并不是什么竞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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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戏并不完全是竞赛，反之竞赛也不全是游戏。

竞赛与游戏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但是它们毕竟是

两个不同的概念。而我们说的这门学问，实质

上是以竞赛为对象的，所以用“竞赛论”这个

名称比较合适。

我想把“游戏学”这个名称留给对“游

戏”、对“玩”专门的研究。我认为“玩”也是

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一个人，不但在婴

幼儿时代，在少年时代喜欢玩，就是到了成年、

中年甚至老年也喜欢玩。玩，在吃、穿、住等

基本需要之外，也是一种基本需求。人总要在

工作之外要做些专门娱乐自己的活动，这样的

活动就是玩，就是游戏。我认为，应该玩的有

文化，应该发展玩的文化，应该有专门研究玩

的学问，应该有对“玩”专门研究的专家，应

该培养玩的专门人才。因此，也需要发展一门

专门研究玩的学问 “游戏学”。

现在我国很少把玩作为文化去对待，许多

玩的项目、玩的工具都是从国外进口，关于研

究、教学、发展等方面都很落后，应该努力改

变这种状况。

人们也有把 译成“博弈

论”的“。博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，用六箸

十二棋玩“。弈”专指围棋“。博弈”连在一起

可以说就是下棋。博弈的范围比竞赛小得多，它

们只是竞赛中的一部分内容。譬如体育就是一

种竞赛，它们明显地不能列入博弈的范围之内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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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在商品经济中许多行为都可以视为竞赛，

它也不是“博弈”。我现在想写一系列关于“竞

赛论”的文章，着眼点也不是研究博弈。所以

不主张用博弈论这个名称，而用“竞赛论”。

讲一点“竞赛论”的早期历史

历史上很早就对竞赛做过研究。

《论语》中就提到“博弈”。中国传统文化

有“琴棋书画”的说法，没有忘记把棋也放在

重要的地位。古代有不少关于棋的言论的事迹

传下来，还有许多棋谱之类的书籍。

一个颇有思想性的故事也是古代的。甲乙

各有马 和 、 胜于。 。

胜于 胜 ，但， 次但次于 。 于 于 。

与 比赛，乙将与如 以与、

： 负。但 与 与与乙采取以

进行比赛，以 ： 胜甲。

不过现在我们讲的不是经验之谈或者关于

竞赛的思想，而是一门系统的现代科学理论。这

个科学部门是美国学者冯 诺依曼在本世纪

年代作为数 年学的一个分支提出来的。

起就有 年他同美国一位经济学著作问世。

家摩根斯特恩合作，出版了《竞赛论和经济行

为》。他说这是这方面理论第一次完整的发表。

年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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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论刚建立时就有把某些经济行为也视

作竞赛的思想，但是没有像后来那样发展成熟，

依托社会经济生活中现象，把一门数学完整的

发展起 诺依曼来，这样的事情，可以说是冯

开的先河。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写书的事情，

也是带有独创性的。竞赛不一定是经济行为。

“竞赛论”作为一门纯粹的数学，它的对象也是

“竞赛一般”。但是这一般是从个别和特殊中概

括出来的，它抽象但蕴含着具体生动的内容。在

经济行为中竞赛的内容是异常复杂丰富的。冯

诺依曼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五年之后，在一本

讨论竞赛与经济行为相结合的著作中第一次把

这个理论完整地发表出来，应该说不是偶然的。

诺依曼的这部著作发表之后，到现在冯

在又有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。在这半个世纪

中“竞赛论”又有许多进展。现在国外有些经

济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常常开设有这个课程。

不过 年阅读冯 诺依曼的著作之后我在

没有再接触这方面的著述。我在这几篇文章中

引用了这部著作中的许多提法，但不打算系统

介绍这本书。这一是因为虽然这本书的作者声

称他们“所用的方法是初等的”“，书中不出现

高等代数和微积分学”，但又承认此书“所采取

的程序的性质，主要属于数理逻辑、集合论和

泛函分析”，用的数学还是很深。二是我对竞赛

论也一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说法，想利用这

个机会写给读者们看看，听听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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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附记 年代初，］在“文革”的

我与华罗庚教授商定，两个合作培养若干

名经济数学的青年学者。华罗庚是我国著

名数学家，而且对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工作

很有兴趣，曾在我国提倡“优选法”与

“统筹方法”。我是研究经济科学的，同时

对数学也很有兴趣，我俩认为两人合作会

取得成效。对于这件事华罗庚和我都是认

真对待的，只是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，没

有办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爆发了。

“文革”后在我国建立起学位制度。按

照现行的制度，导师最多只能带两个学科

的研究生，而且据说只有华罗庚和我取得

带两个学科研究生的权利。在现行制度中

还有一个规定，导师必须是某一学科的专

家才能带这个学科的研究生。按照这个规

定我和华罗庚都没有资格带经济数学的研

究生，因为我俩人都不是经济数学专家。我

在任学位委员会委员时，几次提出要修改

现行制度中这类不尽合理的地方，似乎至

今未变。不过华罗庚已逝世多年，我在这

件 年前那样的雄心事情上也已经没有

壮志了。

原始竞赛

如果竞赛中优胜者只是获取荣誉和心理上

的满足，没有金钱和其它物质财富的输赢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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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这种竞赛，称之为原始竞赛。

同样形式的竞赛，可以说是原始竞赛，又

是非原始，因为决定是否原始竞赛的，并不是

它的形式。

我认为把原始竞赛分作这样几类是比较恰

当的。

第一类是“决定性的竞赛”。按照这种竞赛

的规则，胜负是早就决定了的，竞赛者不能有

所作为。在这类竞赛中，如果双方都已经掌握

了胜负已被决定的规律性，谁也不会愿意去当

早已被决定为失败的一方，这种竞赛也就无法

进行了。

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类

“竞赛”。二人比赛；口袋里有三的倍数的球；比

赛规则定为：两个人轮流从袋中取球，每次必

须取一个或者两个，不能不取，也不能多取，最

后把剩下的球取完者得胜。在这种竞赛中，如

果后动手者懂取球后一直保持剩下的球的数目

为三的倍数这个规律，他必定获胜，而先动手

取球者就必定失败。

决定性竞赛只有双方都不掌握决定胜负的

规律时，才能成为可接受的竞赛。严格说来它

是同竞赛的要求相抵触的，它不是真正的竞赛。

第二类是“机遇性的竞赛”。按照这种竞赛

的规则，胜负完全由偶然性决定，参加者的状

况和他们所作的努力对胜负丝毫不起作用。

机遇性竞赛的例子很多。掷骰子比点数大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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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，大者取胜，便是一种机遇性的游戏。在一

个固定的划分有许多格子的盘子上，装上一个

可以转动的指针，如果指针旋转多次后，最后

指在某个参加者原先说的那个格子内，他就取

得胜利，否则失败。这些都是常见的机遇性竞

赛。

在机遇性游戏中胜负的规律是概率，即只

有可能性大小。在许许多多次竞赛中会把概率

中指出的可能性大小在现实中显现出来。在机

遇性竞赛对某种结果出现的概率的计算有时可

以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。要在机遇性竞赛中获

胜，参加者多懂些数学中的概率论肯定有好处

的。

第三类是“实力性和策略性的竞赛”。按照

这种竞赛的规则，参加者实力强的和策略运用

得当的，就会取胜，相反的就会失败。这里说

的实力，包括智力和狭义的体力；智力也是一

种蕴藏在一个人身体之内的力量，而且它同一

个人整个身体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各种

棋类、牌类竞赛都已经很正确地列入体育竞赛

的范围之内。这里说的策略就是使自己的体力

在竞赛中得到最好的发挥。

在这一类竞赛中参加者的素质对胜负起决

定性作用，但是在现实中的竞赛过程中外界环

境的因素对竞赛的胜负有时也可以发生影响。

同时在参加者本人方面也会有因一些偶然性的

原因影响他实力的发挥，影响他策略是否运用



第 9 页

恰当。所以，不能排除在这种“实力性和策略

性竞赛”中也会有某些偶然性因素。但是，这

种机遇性因素同机遇性竞赛中的情况不同，它

是在竞赛规则之外的，就竞赛规则而言，它完

全不带机遇的因素。

第四类“混合性的竞赛”。在前面三类中其

实应当把第一类除外（因为纯粹的简单的决定

性的“竞赛”，严格说来不是竞赛）。只有第二

类和第三类可以看作是原始竞赛的基本形式。

此外还有第二类和第三类相结合的竞赛。按照

这一类竞赛规则，实力和策略以及机遇在竞赛

中同时起作用。

举例来说，桥牌这种竞赛的实力性和策略

性非常高，非常接近纯粹的实力性、策略性竞

赛。但是按照竞赛规则，每次分发给参加者手

中的牌终究是带偶然性的。因此它就不能完全

排除其中会有某些机遇性的因素。至于麻将，则

可以说是带有典型性的这种结合性的竞赛，在

这里机遇性和实力性可以说占有几乎相等的地

位。

概括起来，决定性竞赛严格说来不能成为

真正的竞赛。第二三类完全符合竞赛的要求，前

者是比赛“运气”，后者是比较本事，都可以引

起比赛者的兴趣。第四类竞赛也能够引起参加

者很大的兴趣，它具备并有第二三类竞赛之长

的特点。

原始竞赛是一切竞赛的基础。作为数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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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论，它的基础也是对原始竞赛的研究。

竞赛与赌博

竞赛和赌博不是一回事，在我国的语言和

西方的语言中它们也都是可以分辨开来的。两

者的区别是：在赌博中有金钱或其它物质财富

的输赢，没有这种输赢的是竞赛（如上面讲的

“原始竞赛”）。

决定性的竞赛，连是否能算真正的竞赛都

成问题，也就不能成为赌博。机遇性竞赛是最

适应用来赌博的。原因是赌博有一个要求，那

就是赌博参加者要求在赌博中有取胜的平等机

会。而机遇性竞赛正好能提供这种平等取胜的

机会。如果在用机遇性竞赛进行的赌博中发生

了在机遇以外其他导致取胜的机会不平等的情

况，那就成为违犯赌博道德的事情。

在用机遇性竞赛进行赌博中，所用的赌具

必须是没有花样的。从最简单的骰子到现代化

的摇号机都有这种要求。

这当然只是原则上的要求，在实际上并不

完全这样。有一种用机遇性竞赛进行的赌博中，

从事赌业的人，常常不仅是赌博活动的服务者

而且是赌博的一方。譬如这些年很流行的“老

虎机”，如果到老虎机旁从事赌博活动的人投入

的钱少，掉出来的钱多，老虎机的主人是不能

容忍的。他就必须对这种“老虎机？进行“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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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”，使它成为自己能够在这赌博中赢钱的工

具。

实力性、策略性的竞赛也可以用来进行赌

博。但是这种赌博很少在两个竞赛的参加者之

间进行。即使这种形式作为原始竞赛，缩小了

竞赛参加者之间实力的差异，比如在举重中分

成轻量级、重量级的许多级别，但是这种竞赛

的胜负终究靠实力，用它来赌博终究不那么合

适。它只被参加者之外的人来利用去赌博，这

种赌博最突出的例子是赛马，哪个骑士骑的马

优胜，一方面取决于马的优劣，另一方面也取

决于骑士的实力和技巧，应该说是属于实力性、

策略性竞赛的。但是赛马在某些地方比如在香

港就是进行赌博的一种很重要的形式，赌博的

规则就是在哪个骑士所骑马匹优胜上下赌注。

参加这项赌博的人，对骑士和马的状况非常关

心（香港的马报是有很大销路的一种报纸），同

时参加者一直注意研究赛马赌博中的策略，因

为整个输赢是在押得比较符合赛马结果的人中

间分配，在比较多的人下的赌注的马上下赌注，

如果成功，每个人的份额就小，而在比较少的

人下赌注的马上下赌注，如果成功，他赢的份

额就大，这就有在热门上下赌注和在冷门上下

赌注的不同的策略。此外还有特别注意在不是

只在冠军上而且同时在亚军上下赌注的策略以

取得比较高的份额。现代化的赛马场利用电子

技术在下赌注的地方不断显示已下赌注的数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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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可以分得份额的数字，为参加这种赌博的人

提供资料。

赌博既然有金钱上的输赢，它的运行规律

就同原始竞赛有很大的不同。在赌博中存在一

个“赌本”的问题。赌本大的人，输得起，也

就不怕输，在赌博中敢于冒更大的风险，用更

赌输了也可以一大的魄力去赌。 直赌下去，有

机会转输为赢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比起赌本小的

人来说在赌场上有一种优势，而在原始竞赛中

不存在这个赌本问题。

在赌博中还可能发生利用怕输钱想赢钱的

心理，进行带有讹诈性质的竞赛。在这里我们

举一种在欧美和旧中国流行、被上海人叫做

“沙蟹（”记音）的那种扑克牌赌博。旧上海我

见到过的这种扑克的赌规是：开始前参加者必

须在牌桌上放下事先规定的钱，然后发给每个

参加者五张牌（“一手牌 ，如果你想退出赌”）

博，则要放弃已投在桌上的钱把牌扔掉。而想

继续进行赌博的，就要在桌上再放入第二笔数

量事先规定好的钱，这时候你可以“换牌”。换

不换，换多少都由你自己定，换过的牌就不能

再换。然后开始“叫价”，即说谁要看我手中的

牌必须再投入由叫价者自定数额而且先行投入

的第三笔钱。如果另一个人可以接受这个价，就

要把同样数额的钱放在桌上，最后形成“推

牌”的局面。这时候谁手中的牌强，谁就赢得

赌桌上所有的钱，其他的人统统赔掉。这五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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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。牌可能的组合，数学家计算共有 它

的强弱有一套制度事先规定。在依照牌桌上座

位次序、换牌、叫价过程中都可以退出或者继

续赌博。有人叫价后，再一轮中可以继续表态：

退出赌博、接受叫价付钱或者加价。除退出赌

博外，都要把钱放到牌桌上去。加价后，叫价

的和看牌的人的地位就变了。加价后为了看牌

而付出的价钱就更高了。这种加价可以轮番进

行，在进行过程中可以继续退出这场赌局。最

后也可以全部退出，这时候叫价最高的人不必

摊牌就可以赢得桌上所有的钱，于是不排除手

上拿的牌很弱，但是由于叫价很高，别人怕输

钱反而把自己手中的强牌扔掉，因而这个要高

价的人取胜的情况，这种情况就叫做“偷鸡”。

“偷鸡”这种情况在原始竞赛中是不会发生

的，因为没有怕“输钱”的顾虑。而在扑克赌

博中却是一切有经验的赌徒都知道可以采用的

方法，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被采用，就是赌博

区别于原始竞赛的特性。赌博不仅是碰运气，赛

智力，而且要有冒险精神和气魄，依靠自己的

赌本来取胜。

年我从欧洲回北京，经过澳门时研究

了当地的赌业之后，说了这样一句话“：在中国

大陆赌博的风气不可容忍，但竞赛精神应该提

倡”。我主张在中国应该建立和开展对游戏和竞

赛的研究，提倡游戏和竞赛文化。我注意到，我

国对体育竞赛是比较注意的，但体育之外的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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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和游戏研究做的很不够。在中国高等学校没

有一门游戏课程、没有开一个游戏专业，在中

国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。这不是什么优点

而是一个弱点。我认为“玩”是人生中不可缺

少的要素，应该玩得有文化，玩的高尚，要发

展“玩”的文化。玩中的竞争对培养人的一种

好胜求上进的精神也有好处。至于赌博，它会

给社会带来各种不良影响，而且还会同赌博以

因而应该外其他不良的东西联系在一起， 采取

反对的态度，在社会上做到尽可能缩小其活动

范围，因而也需要用其他竞赛去代替它。

年我的这种观点至今没有变，但是我

想在这里作一点补充。那就是在赌博中突出地

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，那种敢于决断的气魄还

是应该肯定的。前几年我读过一本两个美国人

阿伦和肯尼迪写的《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的

精神支柱），那是最早提倡企业文化的畅销书之

一。书中有一章“企业部落：融各种文化为一

体”，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便是“赌博文化”，作

者对赌博文化有自己着重的地方，他认为赌博

文化“生活的特征是风险大，反馈慢”“，这种

文化的信仰者集中于一个思想，那就是应该给

美好的想法有一个合适的成功机会”。我并不认

为作者对赌博文化讲得全面，但我赞成使用

“赌博文化”的概念，我认为应该对赌博文化进

行一番深入、全面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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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竞赛的经济行为

赌博是非原始竞赛，因为在这里有金钱或

其它物质财富的输赢，但并不是一切非原始竞

赛都是赌博，这篇文章中讲的经济行为便是不

属于赌博的非原始竞赛。

前面我们多次使用作为竞赛的经济行为，

现在我们来讨论个问题，为什么有许多经济

行为可以和应该被视作竞赛呢？

经济学家喜欢讲鲁滨逊，这是因为笛福为

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单个的与世隔绝的人过经

济生活的模型，经济学家们当然知道这是小说

的虚构，但它还是给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思

考的材料，用来进行比较和推理。

在虚构的鲁滨逊经济中，人们可以看到这

个孤立的人在他的活动中，只需要研究自己所

处形势的物质背景，不需要考虑自己以外任何

别人的意志，别人的行为，他要考虑的问题是

作为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如何去掌握他面临

着的自然和其他物质环境及自己的需要，努力

求得最好地处理自己的活动，在数学上这的确

是一个普通的求最大值的问题。

可是在一个“社会性商品交换经济”的社

会中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在这样的社会中的某

个成员，他想得到最优的结果，但是为了得到

这样的结果，就必须与别一个人或者与别的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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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的人发生关系。这样他取得的结果，就不仅

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，而且还同时取决于别

人的行动。而别人在采取行动时，也会对自己

的行动有新的估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参加

者都希望自己得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值。但是他

并不可能控制取得这个数值的所有变量，因为

别人也在为取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值在努力。在

这里就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赛。即使本人暂时

还没有意识到，但客观上总是如此。在这样的

条件下，人们无论作什么决定，都有一个与别

人相比胜负成败的问题，都要作为竞赛参加者

的身份动作。一句话，大量的经济行为都可以

而且应该视作竞赛。于是竞赛论讲的那些基本

内容也就都能适用。

一个带基本性质的问题就存在于最简单的

买与卖之间。买者总希望拿出最小数量的钱买

到他们需要的产品和劳务，而卖者总希望在出

售这些产品和劳务时买者能够拿出最大数量的

钱，为卖者自己所得。这是完全对立的。但是

不论是买者或是卖者又离不开这种买卖关系，

没有这种关系，他们的目的就完全不能达到，而

且根本不成为买者和卖者。在这里，价格是这

一竞赛的中心问题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不

论是站在买者、卖者或者两者之外的社会的立

场上，经济学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。当然，这

个问题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买者、卖者两者之间

抽象的竞赛，离开买卖关系所处的具体的环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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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。

我们说的作为竞赛的经济活动，不仅指买

卖。商品经济的社会中的生产活动，也可以并

应该视作竞赛。除买卖关系外，同行业之间也

存在着竞争，而竞争也是一种竞赛。竞赛的情

况千变万化。竞赛的主体，即竞赛的参加者也

会因为发生合伙关系而变化。所以可以说，不

是少数而是大量（即使不说一切）经济行为都

可以并应该视作竞赛。

上一篇文章中讲的赌博我认为也应该视作

一种经济行为。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经济行为。

它的特点之一是财富的分配直接的采取竞赛的

形式。而一般的经济行为则是通过竞赛参加者

从事生产、流通的经营来与自己的竞赛对手发

生关系。而且往往是同许多参加者发生竞赛关

系。

我现在对之发生这么大的兴趣，注意点不

是原始竞赛，也不是其他非原始竞赛如赌博，而

是作非原始竞赛的经济行为。因为对这种竞赛

的研究不仅有特殊的理论意义，更有特别重要

的实践意义。

“一人竞赛”

请注意我把“一人竞赛”这四个字放在引

号之内，意思是说这里讲的“一人竞赛”并不

是真正的竞赛，而是一种借用。


